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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名称
广州市中心城区生活垃圾焚烧处理服务
二、采购内容及服务年限
1、采购内容：通过公开招标方式采购广州市中心城区生活垃圾焚烧处理服务，中标人应按照国家相关标准规范提供生活垃圾焚烧处理服务，确保生活垃圾100%无害化处理，二次废弃物处理及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环保要求。
[bookmark: _GoBack]2、采购预算：人民币50608.4万元，垃圾处理单价为   元/吨（以上价格为暂定价，最终以财局批复为准）。
3、采购服务年限：3年，2025年2月3日—2028年2月2日。
4、税收优惠按照《关于印发《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和劳务增值税优惠目录》的通知》（税财〔2015〕78号）执行。
三、项目处理规模及服务范围
1、处理需求：三年共约380万吨焚烧处理量，不设保底量。对于采购人供应的符合本项目规定的垃圾，中标人均应全部接收处理。
2、供应垃圾种类：采购人提供一般生活垃圾、符合进厂处理要求的固体废弃物以及指定污水处理厂浓缩液。合同期内，中标人有义务协助政府处理特殊垃圾和调度垃圾。
此外，中标人应接收来自于广州市东部固体资源再生中心（福山循环经济产业园）内福山生物质厂一期和福山污水厂一期干化污泥、脱水沼渣、筛余可燃物共不超过480吨/日（年日均值），并按污泥80元/吨、脱水沼渣128元/吨、筛余可燃物69.55元/吨向产废单位进行收费。
3、垃圾运输：中标人的垃圾处理设施在广州市辖区范围内，垃圾由采购人或其指定单位进行收运并运输至中标人的垃圾处理设施，运输费用无需中标人承担；如中标人的垃圾处理设施在广州市辖区范围外，由中标人自行负责在广州市范围内选址建设垃圾转运点，并承担广州市域范围外运输费用，采购人不另外支付费用。
4、垃圾处理方式：垃圾采用炉排炉焚烧发电方式处理。垃圾处理包含采购人供应垃圾的处理以及垃圾处理过程中产生的废气、废渣等二次废弃物的处置，但渗滤液和低浓度污水需排入采购方指定污水处理厂，限额内的处置费用无需中标人承担，超过限额的处置费用由中标人向污水处理厂缴交处理费用，渗滤液排放量限额为年均不超过600m3/d，低浓度污水排放量限额为年均不超过386m3/d。同时，中标人需接收处理该污水处理厂产生的约250吨/日（年日均值）浓缩液。
四、项目要求
1、中标人拟投入的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处理能力（如拟投入的垃圾处理设施已有处理服务项目正在履行，则指该设施的富余处理能力）应满足本项目处理需求，且应为中标人所有。
★2、对于中标人垃圾处理设施的基本要求：
（1）中标人的垃圾处理设施须具有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项目立项（项目核准的批复、项目备案或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批复等合法报建手续（中标人须提供证明材料）。
（2）若中标人的垃圾处理设施不在广州市辖区范围内，中标人须承诺中标后30个自然日内按照《住房城乡建设部 环境保护部关于规范城市生活垃圾跨界清运处理的通知》（建城[2017]108号）的要求，完成垃圾跨界清运处置申请，获得移出地和接收地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并做好相关备案工作。
★3、对于中标人处理资质的基本要求：中标人为依法登记注册企业；中标人须承诺在合同签订后按照相关规定取得环境卫生主管部门颁发的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处置服务许可证（须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如中标人已取得，须在投标文件中提供有效的许可证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
4、采用的工艺技术及设备不存在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
五、服务要求
1、处理垃圾标准：按国家、省、市相关标准规范处理垃圾，包括但不限于《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18485）,《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设施评价标准》（CJJ/T137）AAA级标准，《生活垃圾焚烧厂运行监管标准》（CJJ/T212）,《生活垃圾焚烧厂运行维护与安全技术标准》（CJJ128），《广东省生活垃圾焚烧厂运营管理规范》（DBJ/T15-174），《生活垃圾渗沥液处理技术标准》（CJJ150）。
注：如有新的标准，按照最新的标准执行。
2、污染物的排放标准：污染物排放应执行国家、省、市现行标准规范，以及环评批复、排污许可证规定，包括但不限于《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 18485)标准、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其批复要求较严者、《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1993）、、《生活垃圾焚烧炉渣集料》（GB/T25032）、《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危险废物收集、贮存、运输技术规范》（HJ 2025）等。
注：如有新的标准，按照最新的标准执行。
3、在不超过中标人垃圾处理设施处理能力的情况下，中标人应接收经采购人审批同意的其他固体废弃物，有标准规范明确不适宜处理的除外。
4、垃圾交付时间（各设施每日接收垃圾时间段）原则上为24h，具体由采购人与中标人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协商。
六、监管要求
1、采购人按照国家、广东省、广州市有关政策法规、部门规定等进行监管；
2、采购人参照《生活垃圾焚烧厂运行监管标准》(CJJ/T212)、《生活垃圾焚烧厂评价标准》（CJJ/T137）等制定《监管评分表》，扣罚分数与处理费用挂钩，具体详见合同相关监管内容。
七、结算计量标准
垃圾实际接收量以采购人及中标人双方认可的地磅称重数量为准。
八、服务费结算
1、垃圾处理费按垃圾实际接收量、渗滤液实际排放量以及浓缩液实际接收量以自然月为周期进行结算，具体详见合同付费条款。
垃圾处理费计算公式为：垃圾处理费=（垃圾实际接收量-排放渗滤液量+浓缩液实际接收量）×垃圾处理单价。
垃圾处理单价包含本项目垃圾处理的所有成本、税费及附加。
当月监管扣罚金额和当月合同违约金均从次月服务费中扣减。
2、采购人每月对中标人服务质量进行全面考核评分，考核评分依照《月度监管评分表》执行。评分周期为一个自然月，采用扣分制，具体详见合同条款。
3、监管扣罚金额按自然月、按设施分别进行核算；监管扣罚金额由采购人在中标人次月服务费中扣除，当月总扣分≤10分时，不扣除服务费（部分条款除外，具体见《监管评分表》）；当月总扣分＞10分时，按实际扣分扣减服务费。
当月监管扣罚金额=当月中标人实际总扣分×违规情况发生当月服务费×核定的垃圾处理单价利润率×0.01。
4、服务期间，采购人委托广州市生活废弃物管理中心对中标人提供的垃圾处理服务费结算清单进行审核，按国库集中支付程序办理服务费支付手续。
5、中标人应在每个自然月结束后10个工作日内计算上月处理服务费，并以结算清单方式报广州市生活废弃物管理中心审核。
6、广州市生活废弃物管理中心在完成结算清单审核流程并收到中标人提供的开具抬头为“广州市生活废弃物管理中心”的垃圾处理服务费相应金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或增值税普通发票后，原则上5个工作日内将垃圾处理服务费直接支付用款申请书及相关资料报广州市财政局审核，由广州市财政局按国库集中支付程序向中标人支付垃圾处理服务费。
7、服务期间原则上不对服务成交单价进行调整。



